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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年 6 月 24 日至 26 日，纽约 

临时议程** 项目 6 

工作安排，包括设立主要委员会 

  组织和程序事项 

  秘书处的说明 

1. 本说明所载提议是根据大会下列决议和决定制订的： 

 (a) 第 63/277 号决议，题为“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题

联合国 高级别会议的组织”； 

 (b) 第 63/555 号决定，题为“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题

会议(2009 年 6 月 1 日至 3 日，纽约)的会议安排和工作安排”； 

 (c) 关于更改会议日期的第 63/556 号决定。 

 一. 选举主席团成员 

2. 暂行议事规则第 6 条(见 A/CONF.214/2)规定会议应从参加国代表中选出下

列主席团成员：主席 1名、副主席 26 名和总报告员 1 名；如根据第 46 条设立一

个主要委员会，则选出主席 1 名。选举主席团成员时要确保总务委员会具有代表

性。第 11 条规定总务委员和由主席、副主席、总报告员组成，如根据第 46 条设

立了主要委员会，则加上主要委员会主席。如有需要，会议还可以选举其他主席

团成员，以履行某些职能。 

3. 大会第 63/277 号决议决定会议由大会主席主持。大会在其第 63/555 号决定

中决定通过秘书处关于提议的会议工作安排的说明(A/63/825)所述的会议安排
 
 

 
*
 由于技术原因重新印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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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工作安排；该说明提议会议的总务委员会依照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总务委员会

的组成：除主席(尼加拉瓜)外，另外有 21 个副主席(阿富汗、玻利维亚多民族国、

喀麦隆、中国、埃及、法国、牙买加、吉尔吉斯斯坦、摩尔多瓦共和国、蒙古、

缅甸、纳米比亚、尼日尔、葡萄牙、俄罗斯联邦、卢旺达、所罗门群岛、西班牙、

多哥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)和 6 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

(阿根廷、洪都拉斯、匈牙利、伊拉克、荷兰和尼日利亚)。 

 二. 通过议事规则 

4. 会议将收到大会第 63/555 号决议建议会议通过的暂行议事规则(A/CONF. 

214/2)。 

 三. 通过议程 

5. 会议将收到大会第63/555号决定建议会议通过的临时议程(A/CONF.214/1)。 

 四. 工作安排 

 A. 日期和地点 

6. 会议将于 2009 年 6 月 24 日至 26 日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。 

 B. 项目分配 

7. 根据大会第63/555号决定，会议应围绕大约6次全体会议和4次互动形式的圆

桌会议安排其工作。提议临时议程项目 1 至 8(a)、10 和 11 交全体会议审议，如果

根据第 46 条设立一个主要委员会，则项目 8(b)发给主要委员会审议。项目 8(b)下

关于会议成果文件的讨论将在主要委员会内举行，项目8(a)下的一般性辩论将在全

体会议举行。项目 9(a)至(d)的 4 个圆桌会议将同时在全体会议和主要委员会内举

行。 

 C. 全体会议 

8. 提议每日从上午 10 时到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6 时举行两次全体会议。所

有全体会议均在大会堂举行。在这些会议中，出席会议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、

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将能够作正式发言，但有一项了解，即严格依循优先次序原

则。每次口头发言将限于 5 分钟，不过可以分发较详尽的讲稿。在一般性意见

交换期间，任何代表团都不准有超过 1 次的发言。发言名单将登载在《联合国

日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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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6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，全体会议的开幕式首先由秘书长宣布会议正式开幕，

接着选举主席。会议主席和秘书长将致开幕词。会议还将审议所有程序和组织性

事项，包括通过议事规则和议程，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，设立主要委员会，

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，和安排编写会议报告。 

10. 6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的全体会议闭幕预期会通过会议成果文件和报告。 

 D. 主要委员会 

11. 建议主要委员会从 6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开始举行会议，视需要至 6 月 26 日

星期五止。主要委员会将进行会议成果文件的 后审定。 

12. 主要委员会主席将由会议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6 条规定选出。根据第 50 条

规定，主要委员会将选举本身的主席团成员。建议在会议开幕前就属于主要委员

会范围内的各个职务的候选人名单达成协议，这样候选人可不经无记名表决，以

鼓掌的形式当选。为此，大会主席不妨提名两名共同协调人，经会议核准后任命

他们进行会议的实质性筹备工作，履行共同主席的任务。 

 E. 圆桌会议 

13. 提议在 6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至 6 时和 6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至下

午 1 时举行 4 次互动形式的圆桌会议。 

14. 依照大会第63/277号决议，提议圆桌会议的整体主题为“审查世界金融和经济

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并遏制其恶化”，并在会议之前处理几个主要问题如下： 

 (a) 圆桌会议 1：危机在目前和今后对下列等方面的影响：就业、贸易、投

资和发展，包括实现国际议定的发展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； 

 (b) 圆桌会议2：采取协调和协作行动和适当措施，以减低危机对发展的影响； 

 (c) 圆桌会议 3：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在进行中的关于改革和加强国际金融和

经济系统和结构的讨论中的作用； 

 (d) 圆桌会议 4：联合国发展系统应对危机的贡献。 

15. 每个圆桌会议将有两名主席，由会议主席任命，从参加会议的国家元首和政

府首脑和部长、包括区域集团提名的人选选出，共有 8 名共同主席，4 名选自发

展中国家，另 4 名选自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。将邀请有关的机构性利益攸关

方的高级官员担任圆桌会议的主持人和(或)小组讨论主持人。 

16. 每个圆桌会议将开放给所有会员国的代表参加；另有来自观察员、联合国系

统有关实体和其他经认可的政府间组织的 21 名代表；经认可的民间社会组织的 5

名代表；经认可的商界实体的 5 名代表。每名代表可有 1名顾问随同。圆桌会议

非国家参加者的名单将根据先到先得原则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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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每个圆桌会议将包括一个初始的小组讨论，由大会主席办公室在秘书处的支

助下组织，包括 3 至 4名高级别专题发言人和 1 名主持人。小组讨论后举行会员

国同其他有关的利益攸关方进行互动形式的辩论。将不制定发言名单。每次口头

发言限于 3分钟时间，但可以分发较详尽的讲稿。 

 F. 会议工作时间表 

18. 会议拟议工作时间表将载列于本说明附件。 新信息将登载在《联合国日

刊》，并将登载在会议的网站上(http://www.un.org/ga/econcrisissummit)。 

 G. 会议的安排 

19. 提供给会议的资源足供上午和下午同时举行 2个有口译服务的会议，包括委

员会会议、圆桌会议、工作组会议和非正式协商。区域集团会议在代替正式会议

时才能获得口译服务，不过，如果有多出来的口译资源时也可以获得服务。 

20. 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48 条，除主要委员会外，会议也可以视需要设立委员

会和工作组履行会议的职能。每个委员会可以设立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。 

 五. 参加会议的代表的全权证书：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 

21. 暂行议事规则第 3 条规定，代表的全权证书以及候补代表和顾问名单应提交

秘书长，可能时应在确定的会议开幕日之前 1个星期提交。全权证书应由国家元

首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签署，欧洲共同体由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签署。 

22. 暂行议事规则第4条规定，全权证书委员会的9名成员应在会议开始时任命，

其组成应根据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的全权证书委员会的组成，即下列会员国：博

茨瓦纳、中国、塞浦路斯、卢森堡、墨西哥、莫桑比克、俄罗斯联邦、圣基茨和

尼维斯和美国。委员会将审查代表的全权证书并从速向会议报告。 

 六. 参加者 

 A. 会员国和观察员 

23. 会议(包括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)将开放给下列方面参加：所有联合国会员

国、罗马教廷(以观察国身份)、巴勒斯坦(以观察员身份)和获得大会根据会议议

事规则发出长期邀请、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和大会主持下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

的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。 

24. 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1条，每个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和欧洲共同体代表团将包

括代表团团长一人和这类其他代表、候补代表及视需要参加会议的顾问。代表团

的完整名单应当送交纽约的礼宾和联络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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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. 机构性利益攸关方 

25. 发展筹资问题蒙特雷会议及其后续进程、包括多哈审查会议所认可的其他有

关政府间组织，以及联合国系统的有关组织可以视情况根据会议的议事规则参加

会议的讨论。在纽约的礼宾和联络处已经开放报名登记。 

 C. 民间社会和商界 

26. 根据会议议事规则，酌情邀请非政府组织和商界实体参加会议的讨论。在纽

约的非政府组织联络处已向下列方面开放登记：(a)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内具有

咨商地位的所有非政府组织；和(b) 发展筹资问题蒙特雷会议或后续进程、包括

多哈审查会议所认可的所有非政府组织和商界实体。 

 七. 秘书处 

27. 会议秘书处的责任载于暂行议事规则第 14 至 16 条。 

 八. 文件 

28. 会议的正式文件将包括会前、会期和会后文件。 

 A. 会前文件 

29. 会前文件将包括： 

 (a) 临时议程(A/CONF.214/1)； 

 (b) 暂行议事规则(A/CONF.214/2)； 

 (c) 大会主席的说明，转递会议成果文件草案(A/CONF.214/3)； 

 (d) 秘书长关于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的报告(A/CONF. 

214/4)； 

 (e) 秘书处关于组织和程序性事项的说明(A/CONF.214/5)； 

 (f) 向参加者提供的信息(A/CONF.214/INF/1)。 

 B. 会期文件 
 

30. 会期文件将包括： 

 (a) 全体会议正式(逐字)记录(A/CONF.214/PV.1-6)； 

 (b) 全权证书委员会报告草稿(A/CONF.214/6)； 

 (c) 秘书处的说明，转递圆桌会议讨论摘要(A/CONF.214/7 和增编)： 

㈠ 圆桌会议 1汇总(A/CONF.214/7/Add.1)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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㈡ 圆桌会议 2汇总(A/CONF.214/7/Add.2)； 

㈢ 圆桌会议 3汇总(A/CONF.214/7/Add.3)； 

㈣ 圆桌会议 4汇总(A/CONF.214/7/Add.4)； 

 (d) 会议报告草稿(A/CONF.214/8)； 

 (e) 会议成果决议草案(A/CONF.214/L.1)； 

 (f) 参加会议的代表团临时名单(A/CONF.214/INF/2)。 

 C. 会后文件 

31. 依照以往联合国会议的惯例，建议会议报告包括会议决定、会议概述和会议

工作报告记述和全体会议采取的行动。 

32. 大会第 63/277 号决议除其他外，要求在会议 后报告内载入会员国议定的

成果简要和圆桌会议讨论汇总。 

 D. 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投入 

33. 会议背景资料，包括从所有有关利益攸关方收到的投入，将登载在会议网站上。 

 九. 会边活动 

34. 会员国、联合国系统组织和认可的机构和非机构性利益攸关方将为会议参加

者组织特别活动，包括简报会，讨论会、讲习班和同会议主题有关的问题的小组

讨论会。这些活动的时间表将登载在《联合国日刊》，并将登载在会议的网站上。 

 十. 媒体报道 

35. 供记者采访会议之用的新闻材料由新闻部编制。此外，媒体区的文件台将提

供所有会议文件以及关于全体会议、圆桌会议和其他活动的新闻稿。还将在会议

网站上以电子方式提供这些文件。 

36. 全体会议和圆桌会议以及新闻发布会将在媒体区直播。将宣布特别媒体吹风

会和新闻发布会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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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会议的拟议工作

时间表 

日期/时间 议程项目/方案 

6 月 24 日，星期三   

全体会议开幕   

上午10时至下午1时 1 联合国秘书长宣布会议开幕 

 2 选举主席 

 1 会议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致开幕词 

 3 通过议事规则 

 4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

 5 选举除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

 6 工作安排，包括成立主要委员会 

 7(a) 出席大会代表的全权证书：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

成员 

 8(a) 关于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

题的一般性交换意见 

 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、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发言 

全体会议   

下午 3 时至 6 时 8(a) 关于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

题的一般性交换意见 

 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、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发言 

主要委员会 a   

下午 3 时至 6 时 8(b) 审议会议成果文件草案 

圆桌会议   

下午 3 时至 6 时 9(b) 圆桌会议 1：危机目前和今后对就业、贸易、投

资和发展等方面，包括对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

标和千年发展目标产生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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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/时间 议程项目/方案 

6 月 25 日，星期四   

全体会议   

上午10时至下午1时 8(a) 关于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

题的一般性交换意见 

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、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发言 

主要委员会
a
   

上午10时至下午1时 8(b) 审议会议成果文件草案 

圆桌会议   

上午10时至下午1时 9(b) 圆桌会议 2：采取协调合作行动和适当措施来减

轻危机对发展的影响 

全体会议   

下午 3 时至 6 时 8(a) 关于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

题的一般性交换意见 

 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、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发言 

主要委员会
a
   

下午 3 时至 6 时 8(b) 审议会议成果文件草案 

圆桌会议   

下午 3 时至 6 时 9(c) 圆桌会议 3：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在目前国际社会

讨论改革和加强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及架构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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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/时间 议程项目/方案 

程中发挥的作用 

6 月 26 日，星期五   

全体会议   

上午10时至下午1时 8(a) 关于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

题的一般性交换意见 

 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、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发言 

主要委员会
a
   

上午10时至下午1时 8(b) 审议会议成果文件草案 

圆桌会议   

上午10时至下午1时 9(d) 圆桌会议 4：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应对危机方面的

贡献 

全体会议结束   

下午 3 时至 6 时 7(b) 出席大会代表的全权证书：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

告 

 10 通过会议成果文件 

 11 通过会议的报告 

  会议闭幕 

 

 
a
 根据要求，应遵守上述说明正文第 19 段的规定。 

 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 


